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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 2025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

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我单位及时布置自评，成立自评工

作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作，经查阅、

核实有关账务及项目等执行情况，填写自评表格并综合分析，形

成本评价报告。现将 2024 年度湛江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机构设置、部门职能情况。

1.机构情况

湛江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为交通运输局下属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正科级事业单位。

2.人员构成情况

我中心核定事业编制 37 名，2024 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33 人，

退休人员 16 人。

3.工作职能

（1）协助市管交通建设项目工程质量和工程安全监督工作。

（2）负责全市交通项目工程检测和鉴定工作。

（3）协助市管交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4）承担全市交通建设工程事故调查、鉴定、应急抢险工程

的技术服务工作。

（5）承担全市交通建设工程新结构、新技术、新产品科技成

果鉴定的技术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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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组织开展相关专业技术培训。

（7）承担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定额、标准、规范、信息服务等

业务的开展和推广工作。

（8）为全市交通建设工程提供技术咨询和造价服务。

（9）承办市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全年负责在建公路项目共 23 项

（其中协助市局监督项目 12 项，中心负责监督项目 11 项）。全

市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发生安全生产

事故 0 宗，受监的工程项目没有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全市在

建工程项目质量安全均处于有效的可控之中。

2.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配合市局对我市在建的 12 个水运

工程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包括湛江港东海岛港区巴斯夫（广东）

一体化项目液体散货码头工程、湛江港徐闻港区荔枝湾作业区通

用码头工程、湛江京信东海电厂配套专用码头工程、招商湛江国

际邮轮码头工程等。

3.试验检测：对全市 8 个县（市、区）开展质量安全综合督

导检查，按要求完成各工程项目的钢筋、砂、石、混凝土强度等

试验工作，积极协助市局质管科完成公路工程检测工作。

4.工程造价：开展造价监督检查 15 次，其中配合局督导组开

展专项检查 8 次，接收公路工程项目竣工决算文件 13 份，完成意

见批复 1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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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公路工程方面：一是组织对在建公路工程项目进行质量监

督安全检查，继续推行监督负责人制度；积极协助市局质管科开

展在建公路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至今共下发检查单 28 份。二

是在春节、清明及五一节前期间积极配合市局开展对在建公路工

程项目的节前质量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要求各

参建单位立即整改，并要求举一反三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排

查。三是积极配合市局做好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工作，配合

做好竣（交）工前检测工作，并出具交工验收核验意见和鉴定报

告。目前已对湛江市坡头区国道 G228 线官渡桥（新）危旧桥梁改

造工程、湛江市 S545 线等路段公路安全提升工程等工程项目开展

竣（交）工验收工作。四是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中心按照

市局有关要求，出具了《湛江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 2024 年“安全

生产月”和“安全宣传南粤行”活动方案》；积极配合市局基建

科、质管科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活动。五是积极配合市局对全市农

村公路建设项目（在建、待建、已建）开展专项督查，抽查农村

公路建设项目行业监管情况招投标、工程承发包情况、设计及造

价管理、质量监管及验收程序等。

2.水运工程方面：一是加强对项目监督检查力度。配合市局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工程实体、原材料、构配件、质保资料进行抽

查。截止目前，对全市在建水运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安全监督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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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或巡查，配合市局检查发出 43 份通知单，检查项目达到了全

覆盖。二是积极配合市局开展专项检查。配合市局开展节假日等

重点时期质量安全隐患排查、防台防汛等专项检查工作，对发现

的隐患问题要求立即整改。三是督促各项目参建单位推行水运工

程平安工地建设，加强对各建设主体的质量安全行为监管。在实

体质量监督中，严格以规范、标准为依据，不定期地对工程实体、

原材料、构配件进行抽检，对质保资料进行抽查；对达不到质量

标准的，及时要求返工、整改处理，并督促建设、监理单位跟踪

整改结果，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3.试验检测方面：通过询问交流、查阅资料、抽查验证等方

式检查各县（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工程质量安全行业

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对 52 个农村公路项目的质量安全管理情况现

场抽查，并现场组织行业监管人员和建设管理人员开展技术培训，

共计 208 人次；发出质量安全综合督导检查反馈表 42 份。

4.造价造价方面：一是继续以完善项目监督检查为主要职能，

在开展项目检查过程中进一步提升造价工作专业能力，此外根据

业务开展需求，逐步推进对造价文件的审核与造价技术咨询服务

工作。二是进一步修订了造价监督检查明细表、竣工决算审核明

细表，将造价全过程管理监督检查要求细化、量化。三是以专业

技术能力提升为发展目标，持续开展对年轻干部的培训学习工作。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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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全年总收入 8528603.82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 7703219.82 元，占比 96.2%，其他收入 298888.00 元，

占比 3.8%。预算执行率为 100%。整体支出完成率为 100%，整体

支出完成率优秀，整体预算执行效益良好。

2023 年度全年总支出 7841032.79 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1678606.10 元，占比 21.4%;卫生健康支出 183152.01 元，

占比 2.3%；交通运输支出 5381895.01 元，占比 68.6%，住房保

障支出 597379.67 元，占比 7.6%。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评价小组情况。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财

政支出绩效理念，加强部门责任意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根据《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 2025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

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的要求和工作部署，我中心成立绩效自

评工作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温文

副组长：裴润斌、麦苗、朱兴劲

组员：林杏、童川江、黄倩文、龙锦航、罗文照、梁靖怡

组长温文负责绩效自评全面工作，副组长负责各分管股室绩

效自评工作，各股室负责人负责本股室自评工作并向分管领导汇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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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评工作过程。根据《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

2025 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我中心

及时布置自评工作，成立自评工作小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各股室协同合作。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在财政部门设定的评

价指标框架内结合部门职能认真开展自评自查工作，填写自评表

格并综合分析，形成了评价报告。初步达到了自评工作的效果。

（三）自评材料报送时间及质量。简介自评材料报送时间和

质量。我单位对所报送自评材料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规范

性负责。

（四）自评材料报送及公开一致情况。本单位所报送的自评

报告、数据表、评分表与公开的自评报告、数据表、评分表一致。

三、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果。我中心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

出，财政拨款资金整体支出完成率达到 100.00%，完成财政拨款

资金预期目标。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保障了我单位正常的工作运

转，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保障了专项检测顺利进行。在经费支出

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开支。

资产能做到专人管理、账实一致、配置合理、使用合规。

经过认真客观自评我单位在预算年度内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及履行职责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等情况，

自评分数为 98 分，等级为合格。

（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分析。对照《整体支出绩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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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指标评分表》逐项分析各指标完成情况。

（三）主要做法和经验

1. 预算编制情况。

（1）预算编制合理性

预算编制符合本单位职责，符合湛江市财政局对市直单位编

制预算规定的工作要求。

（2）预算编制规范性

预算编制符合市财政当年有关预算编制的原则，符合专项资

金预算编制和项目库管理要求，在规范性和细致程度方面符合要

求。

2.预算执行情况。

（1）保障措施

我中心制定了《湛江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

《湛江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及《湛江市交通

工程服务中心“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等相应的内部控制和管理

制度。

（2）支出管理

我中心基本支出管理，项目资金管理，费用支出等严格执行

《关于市级预算单位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湛财库

〔2012〕48 号），《关于 2019-2021 年度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印

刷服务采购有关协议供货事项的通知》（湛财采〔2018〕23 号）、

《关于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问题的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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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财行〔2017〕157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差旅费等公务支

出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财行〔2018〕158 号）、《关于印

发<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办法>通知》（湛财行

〔2017〕153 号）、《关于印发<市直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

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湛财行〔2017〕44 号）等文件精神，严

格控制“三公”经费开支，2023 年“三公”经费支出为零。

（3）项目管理

根据《关于加强公路水运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指

导意见》（交办安监〔2017〕162 号）、《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

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28 号)、《湛江市质量强

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质

量工作考核扣分项整改工作的通知》（湛强市办〔2021〕2 号）

等文件要求，中心开展公路、水运专项检测项目工作，通过对工

程、原材料抽样检测实验，判断道路、水运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设

计要求，合理的控制项目工程质量，分析主要质量指标变化，评

估工程项目质量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加强工程项目质量

管理的政策措施的指导性意见。

3.预算监督情况。

严格按照《湛江市交通工程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合理安排单位业务工作开支，严格执行专项经费专项支出。预决

算信息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在主管单位门户网站公开。

2023 年支出无不合规、虚列支出的情况；没有出现截留、挤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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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项目资金情况，也无超标准开支等情况。

4.预算使用效益。

（1）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4 年度全年总收入 8528603.82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收入 7703219.82 元，占比 96.2%，其他收入 298888.00 元，

占比 3.8%。预算执行率为 100%。整体支出完成率为 100%，整体

支出完成率优秀，整体预算执行效益良好。

（2）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认真落实上级交通主管部门工作决策部署，履行政府监督的

职能，组织实施质量和安全监督工作，全年受监工程质量监督覆

盖率达到 100％。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过程中，以贯彻实施《公

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和《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规定》主线，以推行《公路水运工程平安工地建设管理办法》

和《广东省水运工程施工标准化活动方案》为抓手，不断创新监

督方式，保证监督实效。在监督过程中，采取施工安全生产监督

与质量监督联合督查，不定期地对工程实体、原材料、构配件、

质保资料进行抽查、抽检；对达不到质量标准的，及时要求返工、

整改处理，并督促建设、监理单位跟踪整改结果，确保工程建设

质量。进一步规范我市交通工程建设的施工、监理和检测市场，

严格执行工程质量标准和规程。

（3）部门重点项目支出绩效情况。中心开展公路、水运专项

检测项目工作，通过对工程原材料抽样检测实验，判断公路、水

运工程质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合理的控制项目工程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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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质量指标变化，评估工程项目质量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加强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政策措施的指导性意见，确保工程

质量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

（四）存在问题

1.公路、水运质量监督

（1）工程项目量多面广，中心没有公务用车，出行不便。

（2）工程项目各建设主体对水运工程平安工地、施工标准化

建设方面认识不到位，对质量、安全要求不高。由于各工程项目

的规模差距大，参建各方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不平衡和不协调

的情况较严重。特别是中小型项目的责任主体对安全生产认识不

足，离施工标准化、安全标准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2.试验检测和工程造价

（1）中心持试验证、造价证人员偏少。

（2）缺少工作用车，到偏远区域开展试验检测工作较为困难。

（3）由于经费来源匮乏，无法购置工程造价行业专用软件及

配套设备；试验室仪器设备陈旧，工程检测工作开展困难。

（五）改进措施

1.强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

完善市管交通建设项目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管机制，制定详细

的监管计划和实施方案。加强现场巡查和抽检力度，及时发现和

纠正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隐患。

2.提升工程检测水平

逐步更新升级检测设备和技术，提高检测人员检测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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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提升交通建设工程事故调查的技术服务能力，定期或不定期

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建设项目参建各方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4.完善造价管理和信息服务

建立健全交通运输工程造价管理标准体系，提高造价管理水

平。完善造价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和准确性。

5.积极配合市交通运输局工作

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完成局里交办的各项任务。主动汇

报工作进展,为局里决策提供专业建议和数据支持。

四、其他自评情况

无。


